	关于开展全省“青少年法制宣传月”活动的通知


	


	 

各团市委、团县（市、区）委，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团省直工委、省国资委团工委、各高校团委，各有关直属团委，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、省武警总队团指委，团广德、宿松县委、教育局：
    为贯彻落实省委宣传部、省教育厅、省司法厅、省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、团省委、省依法治省办联合下发《关于印发<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(皖司通【2012】114号)文件精神，进一步加大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，培养青少年法律素养，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，经研究决定，今年4月在全省开展“青少年法制宣传月”活动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一、 活动目的
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我省“六五”普法规划精神，通过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提高青少年学法、知法、遵法、守法意识，不断提高全省青少年法律素质。
二、活动时间
2013年4月10日---5月10日
三、活动主题
法制在我心  共圆中国梦
四、活动形式及内容
各地要积极借助广播、电视、报刊、互联网等新闻媒体，开辟专题专栏，面向社会公众，通过刊播系列公益广告、新闻专题片、专家讲座、在线访谈、案例分析、条文解读等形式，扩大宣传活动的覆盖面和影响力。要以主题宣传活动为载体，广泛开展适用于不同对象参与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，把法律送到机关、乡村、社区、学校、企业、单位。
1.针对在校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和学习、生活需要，宣传《宪法》、《国旗法》、《国防法》、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、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、《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义务教育法》、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、《安徽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》等与广大师生学习和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。
针对中小学生，认真开展“五个一”活动，即：举办一次法制黑板报评比、观看一次法制电影或专题片、召开一次法制队会、写一篇法制主题作文、举办一次法制讲座。逐步培养他们的爱国意识、安全意识、自我保护意识，引导他们明辨是非，逐步养成从小遵纪守法的良好品德。针对大学生，积极发挥学校团组织、学生社团组织作用，积极开设法制宣传园地，开展法律知识竞赛、“模拟法庭”、法律知识咨询活动；邀请法律专家、法官、检察官和律师等专业人士来高校举办法制讲座活动，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法律文化氛围。
2.针对农村青年，深入宣传《村民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农业承包法》、《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、《治安处罚法》、《环境保护法》等，积极开展农村青年基层民主自治观念的宣传教育，增强青少年依法参与村级事务管理的认识。紧密结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实际，加强土地征用、承包地流转等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，提高农村青年依法维护权益的意识和能力。
3.针对企业青年职工，结合企业实际，以服务企业、服务员工为出发点，学习宣传《劳动合同法》、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公司法》、《产品质量法》等与企业生产经营和青年成长发展相关的法律知识。宣传过程中，把法制宣传教育同维护进城务工青年权益相结合，针对进城务工青年人身伤害、工资拖欠、劳动安全等问题以案说法，帮助进城务工青年掌握法律武器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。
4.针对机关单位青年的实际情况，加强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政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党纪法规的宣传教育,不断提高各级青年干部和公务员依法行政能力，增强反腐倡廉意识,提高廉洁自律自觉性。
五、活动要求
1.整合资源，精心策划。各级教育行政部门、团组织要围绕主题，统一时间集中开展活动，把开展好2013年全省“青少年法制宣传月”活动作为深入贯彻全省“六五”普法规划、全面推进“法治安徽”建设的重要举措。要主动与各相关部门联系，协调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、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专项组成员单位力量，组织动员青年法律工作者协会会员积极参与。各县要与公检法司等单位协调联系，通过组建“模拟法庭”，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宣传教育。各高校要注重发挥学生社团的作用。充分运用各种社会资源，形成工作合力，有效推动活动开展。
2.形式多样，注重实效。要把握不同地域、不同领域青少年的需求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活动。分类上要突出重点，高度关注规模以上非公有制企业青年职工、高职中专学校学生、农村留守儿童等群体；分层上要把握好节点，重视各级各类学校的新生。
3．加强宣传，扩大影响。各地既要充分利用广播、电视、报刊等传统宣传阵地，又要注重运用网络、微博等新媒体开展宣传活动，扩大社会影响力，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，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，营造依法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的良好社会氛围。
活动月结束后各地、各单位要认真总结，各市可推报不超过3个（不含县区）、每个县区推报1个，团省直工委、省国资委团工委、各高校团委，各有关直属团委，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、省武警总队团指委，团广德、宿松县委推报不超过2个活动项目参加全省优秀活动项目比赛。活动信息请及时报团省委，优秀活动项目申报及总结材料请于5月10日前上报。
联 系 人：金 菁 
联系电话：0551-62840654   
电子邮箱：ahqy12355@sina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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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：
全省青少年法制宣传作品大赛征集活动方案
 
一、比赛主题：
法制在我心 共圆中国梦
二、时间安排
1.2013年4月10日至5月10日开展作品创作及征集活动。
2.2013年5月组织专家评委评审。
3.2013年5月底公布比赛结果，发放证书。
三、参赛作品要求： 
1．参赛作品紧紧围绕主题，可根据法制教育、自护教育、法制宣传等各方面内容，提交生动活泼、通俗易懂、针对性强的作品。 
2.中小学生可创作自护口诀，大学生可创作法制宣传“三字经”等内容，所有青少年均可创作微博青少年法制公益宣传语。从即日起，全省青少年（含皖籍在外青少年）可发送邮件（ahqy12355@sina.com）或直接登录安徽共青团12355官方微博（http://e.weibo.com/ah12355）参与活动。
3.作品内容健康向上，没有在任何媒体公开发表，严禁抄袭他人作品，一经发现，取消参赛资格。
4.微博要求字数不超过140个字，其余作品字数不限。
四、其他
1.本次比赛可以个人名义参赛，也可以团队形式参赛（自由组合团队）。
2.单位、个人推报作品数量不限。
3.比赛作品的所有权归为作者所有，主办单位拥有本次比赛作品的使用权。
4.提交作品时须在邮件中注明作品名称、作品简介、作者姓名、工作单位（学校）、联系方式。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 
附件2：
全省青少年法制宣传教育优秀活动项目申报表
申报项目
 
申报单位
 
联系人姓名
 
联系电话
 
（活动方案不超过200字、总结材料不超过500字）
推报单位
意见
 
1. 各市可推报不超过3个（不含县区）、每个区县推报1个，团省直工委、省国资委团工委、各高校团委，各有关直属团委，省军区政治部组织处、省武警总队团指委，团广德、宿松县委推报不超过2个活动项目参加全省优秀活动项目评选，并在推报单位意见栏签章；
2. 申报表及申报材料（包括活动照片2-3张电子版）请于5月10日前报团省委权益部（合肥市长江中路419号），联系人：金菁，电话0551-62840654，电子邮箱：ahqy12355@sina.com。


